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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

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5 年 5 月 28 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，股权登

记日为2025 年 5 月 23 日，有关会议事项详见公司于2025 年 4 月 2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官网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通知公告

（提供网络投票）》，公告编号：2025-037。

二、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

（一）提案程序

2025 年 5 月 18 日，公司董事会陆续收到合计持有9.1%股份的股东王河、朱盛兰、

陶红、王文娟、王明、吴周华、王文峰、周领风、梁瑞清、李诗阳书面提交的《关于

2024 年度股票分红的临时议案》，提请在2025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中

增加临时提案。

2025 年 5 月 18 日，公司董事会陆续收到合计持有9.1%股份的股东王河、朱盛兰、

陶红、王文娟、王明、吴周华、王文峰、周领风、梁瑞清、李诗阳书面提交的《关于

2024 年度股票回购的临时议案》，提请在2025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中

增加临时提案。

（二）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

1.补充审议：《关于 2024 年度股票分红的临时议案》

为维护保障股东利益，股东王河、朱盛兰、陶红、王文娟、王明、吴周华、王文峰、

周领风、梁瑞清、李诗阳提出建议公司每股分红 0.1 元的议案，通过合理分红让股东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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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到公司发展的成果，促进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。分红方案如下：

（1）分红方式:采用现金分红；

（2）分红基数:以公司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分红；

（3）分红金额:不低于 1.43 亿元，约每股 0.1 元；

（4）分红资金来源:公司自筹资金。

2.补充审议:《关于 2024 年度股票回购的临时议案》

为维护保障股东利益，股东王河、朱盛兰、陶红、王文娟、王明、吴周华、王文峰、

周领风、梁瑞清、李诗阳提出建议公司进行股份回购的议案，通过合理回购让股东分享

到公司发展的成果，促进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。回购方案如下:

(1)回购方式:采用集中竟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；

(2)回购价格区间:回购最高价 1元；

(3)回购股份用途:回购注销或股权激励；

(4)回购总金额:5 千万元；

(5)回购资金来源:自筹资金；

回购期限:自股东会审议通过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。

（三）审查意见说明

补充审议 1:《关于 2024 年度股票分红的临时议案》

经审核，股东王河、朱盛兰、陶红、王文娟、王明、吴周华、王文峰、周领风、梁

瑞清、李诗阳符合提案人资格，提案时间及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

规定，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，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同意将股

东王河、朱盛兰、陶红、王文娟、王明、吴周华、王文峰、周领风、梁瑞清、李诗阳

提出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补充审议 2:《关于 2024年度股票回购的临时议案》

经审核，股东王河、朱盛兰、陶红、王文娟、王明、吴周华、王文峰、周领风、梁

瑞清、李诗阳符合提案人资格，提案时间及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

规定。同时经过审慎讨论，认为:《关于 2024年度股票回购的临时议案》缺乏相关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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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和业务规则支持，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，上述股东提出的临时提案不应提交 2024

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三、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，于2025 年 4 月 29 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。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

1.《关于 2024 年度股票分红的临时议案》（王河、朱盛兰、陶红、王文娟、王明、

吴周华、王文峰、周领风、梁瑞清、李诗阳）

2.《关于 2024 年度股票回购的临时议案》（王河、朱盛兰、陶红、王文娟、王明、

吴周华、王文峰、周领风、梁瑞清、李诗阳）

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5 月 20 日


	一、召开会议基本情况
	二、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
	（一）提案程序
	（二）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
	（三）审查意见说明

	三、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，于2025年4月29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。
	四、备查文件目录

